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至2024年4月

30日期间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815,348股。前述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

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尚未出售的

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6年4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公司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按市场价格累计减持不超过1,204,788股已回购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

动的情形，公司将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026年5月26日，公司首次出售已回购股份139,1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减持成

交均价为32.35元/股，减持成交金额为4,501,738.97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9,145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0.12%，现将

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023,940股

5.0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023,9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首次出售回购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26年4月17日

139,145股

2026年5月26日～2026年5月2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集中竞价减持，139,145股

32.14～32.58元/股
4,501,738.97元

0.12%
不超过：1%
5,884,795股

4.8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减持回购股份收回资金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补充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本次减

持股份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出

售数量不超过20万股的除外；

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要求及市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29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2026-021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公司股东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64,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0%。上述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网新集团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0股，拟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0.9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64,750,000股

6.30%
协议转让取得：12,507,561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36,877,523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15,364,9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0,000股

不超过：0.97%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0股

2026年6月17日～2026年9月16日

协议转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方式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网新集团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

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将督促网新集团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2026-015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证券代码：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6-026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科姆龙

科技园B栋三楼海目星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8
108

68,345,901
68,345,901

27.9645
27.964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47,759,04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3,
356,922股股份已于 2026年 2月 6日非交易过户至“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

易过户的公告》，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盛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罗筱溪女士及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293,576
比例（%）

99.9234

反对

票数

52,125
比例（%）

0.0762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261,092
比例（%）

96.9496

反对

票数

2,084,609
比例（%）

3.0500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284,738
比例（%）

99.9105

反对

票数

60,963
比例（%）

0.0891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277,778
比例（%）

99.9003

反对

票数

60,963
比例（%）

0.0891

弃权

票数

7,160
比例（%）

0.0106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6年度董事薪酬管理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184,065
比例（%）

99.7632

反对

票数

161,636
比例（%）

0.2364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257,576
比例（%）

99.8707

反对

票数

87,125
比例（%）

0.1274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年-2027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 2026年度董
事薪酬管理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2,874,292

14,897,938

14,890,978

14,797,265

比例（%）

86.0632

99.5911

99.5446

98.9181

反对

票数

2,084,609

60,963

60,963

161,636

比例（%）

13.9353

0.4075

0.4075

1.0805

弃权

票数

200

200

7,160

200

比例（%）

0.0015

0.0014

0.0479

0.00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议案3、议案4和议案5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徐尧先生、周泳全先生、范文明先生的

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枫、李育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6-027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募投项目中的“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已完成建设且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符合结项条件，公司决定将该募投项目结项

● 鉴于上述项目结项后无节余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无需董事会审议，无需保荐机构发

表明确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101,960.00万元

101,052.30万元

2024年8月19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1号文），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

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49元，募

集资金人民币 1,019,6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076,976.62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10,523,023.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8月19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

行验资并于2024年8月2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I10524号）。募集资金

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4年10月，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鉴于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子公司，为方便募投项目的资金

管理，公司开设了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
地项目（一期）

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53,020.14

39,000.85
30,000.00

122,020.99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40,000.00

31,052.30
30,000.00

101,052.30

募集资金累计已
投入金额

39,515.05

31,052.32
30,000.00

100,567.37

募集资金累计已投
入比例（%）

98.79

100
100

99.52
注：

2025年 2月 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目”予以结项，同意将募投项目“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

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2026年5月。保荐人对公司该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已建设完毕并达到可

使用状态，公司拟定将上述项目结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结项名称

结项时间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

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2026年5月

40,000.00万元

39,515.05万元

2,758.49万元

0万元

注：

1、“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指募投项目中已签订合同待支付的款项。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为 2,758.49万元，其中，可用募集资金支付的部分为 1,
197.36万元，剩余1,561.13万元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鉴于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形成的

现金管理收益、银行利息一并投入至项目建设中。因此，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与账户余额

之和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2、“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指上述“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用募集资金支付后，剩

余的募集资金情况。待结清待支付款项后，募投项目“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

期）”无节余资金。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未经审计。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将保留该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将继续用于支付已签订合同但未到支付条件的工程结算款项。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

关规定进行存放、管理，直至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完毕待支付的相关合同尾款，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待结清全部款项后，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荐

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268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胡明珠女士

6.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8人，代表股份270,533,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80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57,83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2.68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3人，代表股份 12,701,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177%。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6人，代表股份13,353,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7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65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7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3人，代表股份12,701,80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177%。

3.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263,55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04%；反对 6,5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70%；弃权 385,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37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388%；反对6,5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721%；

弃权38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891%。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3,93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99%；反

对6,2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3%；弃权38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7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658%；反对6,2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631%；

弃权38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712%。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10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27%；反

对7,24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76%；弃权18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5,92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404%；反对7,24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464%；

弃权18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31%。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43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78%；反

对6,8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22%；弃权216,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5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754%；反对6,8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041%；

弃权2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205%。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423,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17%；反

对6,90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3%；弃权202,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43,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525%；反对6,90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287%；

弃权2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187%。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42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25%；反

对6,8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50%；弃权304,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4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675%；反对6,8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529%；

弃权3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796%。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6年度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451,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23%；反

对6,8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02%；弃权263,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271,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667%；反对6,8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570%；

弃权2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763%。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79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074%；反

对6,4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65%；弃权26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61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009%；反对6,4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521%；

弃权2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471%。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263,99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34%；反

对6,1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64%；弃权37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6,81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406%；反对6,1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182%；

弃权37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412%。

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方冰清律师和胡建雄律师现场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上

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

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

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22日、5月

25日、5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2、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3、近期市场对PCB关注度较高。尽管目前面向数据通讯应用领域的PCB需求呈现爆发

式增长，但也吸引了大量同行调整战略并将资源向该领域倾斜，通过强劲的资本开支与产能

扩张切入市场。随着行业整体产能的持续释放与逐步落地，成熟技术平台的准入门槛或将被

摊薄，未来的市场竞争预计将会加剧，行业利润空间或将面临结构性挤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证券简称：沪电股份，证券代码：002463）的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22
日、5月25日、5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以通讯方式就相关情况向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情况正常；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了《2026年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6-040），具体经营

情况及财务数据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

3、近期市场对PCB关注度较高。尽管目前面向数据通讯应用领域的PCB需求呈现爆发

式增长，但也吸引了大量同行调整战略并将资源向该领域倾斜，通过强劲的资本开支与产能

扩张切入市场。随着行业整体产能的持续释放与逐步落地，成熟技术平台的准入门槛或将被

摊薄，未来的市场竞争预计将会加剧，行业利润空间或将面临结构性挤压。

公司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短期市场热点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务必保持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请

投资者注意：《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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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B6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27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73
证券简称

岱美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6/1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6月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岱美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含

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具体详见公司 2026年 4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

详见公司2026年5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

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三）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6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6月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岱美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岱美转债”将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
年5月29日（含2026年5月29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8945881
邮箱：IR@daimay.com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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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岱美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